
盘发改投资〔2017〕109号
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

 关于盘龙区“五个十”绿化提升整治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
昆明市盘龙区园林绿化局：

你局报来《关于“五个十”绿化提升整治工作立项的请示》（盘园请[2017]61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盘龙区“五个十”绿化提升整治工程。
二、项目地点
盘龙辖区内。

三、建设内容和规模
根据《2017年盘龙区落实“五个十”综合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实施以“五个十”为重点的绿化提升整治工程。包括对辖区内六条道路、七座天桥、九个节点、十四个游园、四个社区实施绿化景观提升整治。
2017年实施一期工程，具体是：五条道路（穿金路、照青路、尚义街、王旗营路、万宏路）；六个小游园（董家湾小游园、迎新小游园、七彩小游园、中产风尚小游园、环城北路小游园、席子营小游园）；三座人行天桥（北京路奥斯迪人行天桥、北京路凤凰村人行天桥、昆纺人行天桥）；五个节点（真庆观广场、震庄宾馆、白云路穿金路口中产风尚游园、穿金路铂金大道交叉口、穿金路园博路口）；四个社区（建工宿舍、席子营一期、天实园、农科院家属区）。
四、总投资估算
工程总投资约为6430万元，其中：一期工程投资估算约为3982万元。
五、项目单位
项目责任单位：昆明市盘龙区园林绿化局，责任单位对资金筹集使用和项目建设管理负责。
六、其他

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相关法规，完善相关手续；相关手续完善后方可开工建设；项目建设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实行法人责任制、招投标制、监理责任制等，加强工程建设管理，严格控制投资规模，提高投资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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